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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力】[有效] 【效力说明】 根据《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落实国务院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

的若干意见有关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财关税〔2007〕11

号）的有关规定，自2008年1月1日起（以海关接受企业申报

的日期为准），对国内企业为开发、制造超、特高压输变电

设备而进口部分关键零部件所缴纳的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

值税实行先征后退。现将有关执行问题公告如下： 一、本公

告所称超、特高压输变电设备是指：±500千伏及以上直流输

变电设备和500千伏及以上交流输变电设备。 二、享受先征后

退政策的进口关键零部件清单（简称先征后退清单）详见附

件1。先征后退清单所列进口关键零部件实行年度暂定关税税

率的，按暂定关税税率执行。今后对先征后退清单所列品种

将根据企业申请、政策实施效果、国内配套能力等情况适时

进行调整。 三、享受先征后退政策的企业进口上述关键零部

件时，应向海关单独申报进口，并持财政部出具的重大装备

制造企业退税确认书直接向进口地海关申请办理先征后退手

续。具体操作程序按现行有关先征后退规定办理。 四、

对2008年1月1日起至本公告发布前已经进口的关键零部件，



经海关审核无误的准予按照本公告规定办理先征后退手续。 

五、自2008年9月15日起，对新批准的内外资投资项目（以项

目的审批、核准或备案日期为准，下同）进口附件2所列输变

电设备，一律停止执行进口免税政策。 2008年9月15日以前批

准的内外资投资项目，其项目单位于2009年3月15日前持项目

确认书等相关资料向海关申请办理免税审批手续，且海关予

以受理的，其进口符合原免税条件的上述输变电设备，仍可

按照《国务院关于调整进口设备税收政策的通知》（国发

〔1997〕37号）的有关规定执行；自2009年3月15日起，各海

关不再受理上述内外资投资项目项下进口附件2所列输变电设

备的免税备案和审批申请。 中西部外商投资优势产业项目、

外国政府贷款和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进口上述自用设备，

比照本条前两款规定执行。 自2008年9月15日起，加工贸易企

业以加工贸易项下外商提供的不作价设备方式进口附件2所列

输变电设备，一律停止执行进口免税政策，对于申请办理加

工贸易手册备案或增加商品项变更的，海关一律不予受理。 

自2008年9月15日起，外商投资企业自有资金项目进口上述输

变电设备，一律停止执行进口免税政策，对于申请办理减免

税审批手续的，海关一律不予受理。 特此公告。 附件： 1． 

超、特高压输变电设备进口关键零部件退税清单(0).tiff 2． 输

变电设备整机进口不予免税清单.doc 二○○八年九月十七

日"#F8F8F8"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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